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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2012-014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规范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股份”或“本公司”）

的经营行为，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及相关主管部门的

要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与关联方浙江亚厦房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厦房产”） 及其下属控股、参股公司、 浙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梁

湖建设”）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情况如下：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2年预计总

金额 

2011年 

预计关联合同金额 
实际签订的关联交

易合同金额 

提供建筑装

饰工程、玻璃

幕墙、景观工

程、门窗制

作、施工安装

等劳务 

浙江亚厦房

产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

属控股、参股

公司 

不超过2,000 不超过5,000 716.98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浙江梁湖建

设有限公司 
不超过8,000 不超过15,000 4,660 

合计 - 不超过10,000 不超过20,000 5,376.9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浙江亚厦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61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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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杏娟 

企业住所：上虞市曹娥街道锦华路17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和张杏娟各持有亚厦

房产 82.38%、8.99%和 8.63%的股权。亚厦房产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丁欣欣

和张杏娟。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二）条规定之情

形。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1年12月31日，亚厦房产资产总额118,541.44万

元，净资产17,507.98万元，201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9,724.12万元，净利润-2,720.38

万元(未经审计)。 

2、浙江梁湖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15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月明 

企业住所：上虞经济开发区锦华苑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承包，水电管道安装，树木绿化工程施工，

钢结构件制造、安装；石材销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梁湖建设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欣欣

先生的姐夫。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三）条规定之

情形。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1年12月31日，梁湖建设资产总额95,838.20万元，

净资产42,725.53万元，201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21,101.54万元，净利润6,705.20

万元(未经审计)。 

（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与亚厦房产长期合作，亚厦房产为房产地产开发一级企业，具有较强

的资金实力，开发的楼盘均以中高档楼盘为主，在浙江省有较好的品牌和市场影

响力，自本公司与其合作以来，双方未发生过合同纠纷，工程款回收情况良好。 

梁湖建设系国家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企业，具有良好的品牌、资质、

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先后获得浙江省建设行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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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力领先企业、浙江省“守合同、重信用”AAA 级单位、企业信用等级 AAA

级、上虞市建筑二十强企业等殊荣。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资信状况及本公司与其历年来的商业往来情况，以上关联

方均能按约定履约。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一般参考市场价格或公司对非关联方同

类业务的价格，双方共同协商定价。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

原则进行，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四、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

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

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降低成本起到了积极

作用。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

司2012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是亚厦股份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

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表决通过

此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此议案时，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

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 2012 年预计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丁欣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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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娟、王文广均回避表决。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

东需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当地市场的类似交易情况协商定价，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亦不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亚厦股份 2012 年预计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八日 


